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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6_95_99_E

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22980.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

达2006年内地高中、师范学校西藏班招生计划的通知(2006年4

月10日 教民厅〔2006〕4号) 现将2006年内地高中、师范学校

西藏班招生计划下达你们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精心安排部

署，按照《2006年内地高中、师范学校西藏班招生实施细则

》的有关要求，做好各项工作。2006年内地高中、师范学校

西藏班招生实施细则 为做好2006年内地高中、师范学校西藏

班招生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，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。 一、内

地高中、师范学校招生计划是国家计划招生任务，定向为西

藏培养人才，招生计划公布后，不得再调整。 二、内地高中

、师范学校西藏班（校）招生生源为内地西藏班应届初中毕

业生和西藏自治区7个地、市21名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。 三

、2006年内地西藏班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仍按教育部办公厅《

关于转发西藏自治区教委关于1999年内地西藏班初中毕业生

返藏参加统一考试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教民厅〔1999〕2号）

执行，具体返藏时间由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另行通知。 升学报

名、体检工作按教民厅〔1999〕2号文件规定执行。各内地西

藏初中班（校）不得自行组织体检。 四、考试工作，由西藏

自治区教育厅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。凡准备升学的

内地西藏初中班（校）毕业生（含内地西藏班进藏干部职工

子女），必须参加西藏自治区组织的中招统一考试。考试由

西藏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统一命题、统一制卷、统一阅卷和登

分造册。 五、军队学校提前录取。凡报考军队学校的内地西



藏初中班（校）考生，必须进行政审，政审合格者方可报考

。 师范院校首次招收艺术类专业，考生必须经过艺术专业测

试合格者方可报考。 六、对内地西藏班进藏干部职工子女，

单独划线，以高中总招生数的10%的比例录取。对教育基础

相对落后的阿里、那曲地区的考生可适当照顾录取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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